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铜陵

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冠矿建”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

《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有关规定，对铜冠矿建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4年 9月 18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铜冠矿建”或“公司”）发行普通股 5,066.67万股，发行方式为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4.3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19,386,811.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98,876,047.43 元，到账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0日。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0,889,339.62元，

到账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1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实施

主体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总额

（调整后）

①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②

投入进度（%）

③=②/①

1
矿山工程施工和采矿设备购置

项目

铜冠

矿建
185.48 185.48 100.00%

2
补充矿山工程建设和采矿运营

管理业务运营资金项目

铜冠

矿建
6,976.54 6,976.54 100.00%



3
矿山工程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铜冠

矿建
4,000.00 0.00 0.00%

4
安宁矿业潘家田铁矿露天转地

下开采工程

铜冠

矿建
11,814.52 154.02 1.30

合计 22,976.54 7,316.04 31.84%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行 账号 金额（元）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分行 185778237036 116,696,138.39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

住房建筑业支行
34050166880800001253 40,215,610.92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延期原因

自上市以来，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并对募集资金使

用进行审慎规划。在实施“矿山工程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过程中，受行业

市场需求变化及技术发展趋势影响，公司基于对市场需求的动态研判，对研发中

心的战略定位、功能布局及技术装备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确保项目建成后具

备长期技术先进性与产业适应能力。为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公司在场地建设及研

发设备选型等环节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导致项目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缓。

（二）延期后的计划

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责及审慎投资的原则，为确保募投项目建设成果契合公

司战略规划、维护全体股东长远利益，公司在综合评估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项目当前进展及后续建设需求的基础上，拟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及

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将“矿山工程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调整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延期后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矿山工程新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 2027年 6月 30日



（三）保障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

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加强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公司将科学

决策，强化监督，密切跟踪项目进展，有效防范使用风险，稳步推进项目按调整

后计划实施，切实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四、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 12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5年 12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

意将募投项目“矿山工程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

整至 2027年 6月 30日。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七次会议

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



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该事项系公司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铜冠矿山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许 刚 徐衡平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